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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和 2014 年预算情况

一、财政拨款开支“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福田区政法委预算中使用财政拨款开支因公出国（境）、公

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单位共有 1个，即：本级单

位。

二、2013 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3 年福田区政法委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全年支

出决算 44.69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1.01 万

元,占 2.2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2.17 万元，占 4.86％；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41.51 万元，占 92.88％。具体情况

如下：

(一)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1.01 万元。政法委禁毒办组织

17 名禁毒社工到香港和香港有关社工机构进行工作交流一次，

赴港交流活动支出 1.01 万元。

(二) 公务接待费支出 2.17 万元。具体开支内容包括：

本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主要用于接待来福田区执行公务

（参观、协查、考察学习等）的宾客。

(三)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41.51 万元。具体开支内

容包括：

本单位公务用车 12 辆，其中日常公务活动用车 8辆、执法

执勤用车 4辆（的士头人货车 2辆），全年运行费 41.51 万元，

车均经费支出 3.46 万元。

三、2014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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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政法委 2014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47.95 万元，具体情况是：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万元。由于 2014 年政法委本

单位没有安排因公出国（境）事项，2013 年 11 月做 2014 年度

预算时没有安排因公出国(境)费。2014 年 9 月份政法委有 2人

参加区其他部门组织的因公出国（境）的学习交流活动，费用共

计 29600 元。由于该交流活动申请直到 2014 年 8 月才批复下来，

因此出现了政法委 2014 年有出国出（境）费用，但出国出（境）

预算是 0元的情况。

(二)公务接待费预算 4.75 万元。由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福田区政法委公务接待方面控制比较严格，压缩接待预算，

缩小接待范围，预计全年实际接待支出比上年度会有较大幅度降

低。

(三)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12 辆公务车 43.2 万元。

2014 年公车改革后，福田区政法委只保留 5台公务用车，2014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实际支出将比上年度大幅度降低。

附表:

2013 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和 2014 年预

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决算数

2014 年“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数
备注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

44.69 1.01 2.17 41.51 47.95 0 4.75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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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

的往返机票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等支出。

2.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

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

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

4.2013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是指使用当年财政

拨款实际发生的支出和使用上年财政拨款结余结转资金发生的

支出。

5.2014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是指 2014 年部门

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